关于明确耕地开垦费和补充耕地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关于耕地保护的相关部署，严格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制度，根据《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改革完善耕地占补平衡管理的通知》（自然资发〔2024〕204号）、《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耕地开垦费等有关政策的通知》（浙政办函〔2025〕2号）、《浙江省自然资源厅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浙江省财政厅关于加强耕地开垦费和补充耕地资金收缴与使用管理的通知》（浙自然资函〔2025〕4号）、《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明确耕地开垦费等有关事项的通知》（甬政办发〔2025〕25号）等文件要求，经市政府同意，现将我市耕地开垦费和补充耕地资金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收缴范围

    非农建设经批准占用耕地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占多少，垦多少”的原则，由占用耕地的单位和个人负责开垦与占用耕地数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没有条件开垦或开垦的耕地不符合要求的，按照本通知规定标准缴纳耕地开垦费和委托补充耕地产生的相关费用（简称补充耕地资金），委托市人民政府组织开垦相应的耕地。耕地开垦费和补充耕地资金作为建设成本,列入建设项目总投资或者生产成本。
收缴标准

    （一）耕地开垦费
根据建设项目占用耕地质量等别，划分为4档，分别征收耕地开垦费：一类2-4等为72元/平方米，二类5-7等为64元/平方米，三类8-10等为56元/平方米，四类11-13等为40元/平方米。经依法批准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按照上述标准的2倍收缴。

补充耕地资金

根据甬政办发〔2025〕25号文件规定，慈溪市补充耕地资金收缴标准为300元/平方米。

对于使用已购入的国家统筹、省统筹和跨市调剂指标的项目，补充耕地资金可按原调剂补充耕地指标价格执行。

收缴流程

用地单位在申请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时，按照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开具的缴费通知书，在规定时间内足额缴纳耕地开垦费和补充耕地资金，并提供票据，作为后续报批依据，具体收缴流程按非税收入管理规定执行。
四、资金使用

耕地开垦费、补充耕地资金统筹用于耕地保护及质量建设。在全市完成“多田套合”任务前，2027年底前收缴的资金专项用于“多田套合”工程。
五、其他事项
凡依法利用农村集体所有土地或国有土地(含依法征收为国有土地)用于农民建房或农民住房安置的新建、翻建自用住房,不缴纳耕地开垦费,由市人民政府统筹落实补充耕地任务。

非农业建设经批准占用园地的，不缴纳耕地开垦费。

其他耕地开垦费减免政策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耕地开垦费和补充耕地资金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出让类地块缴纳资金需由市财政局纳入预算安排,供地时按新增用地面积计提耕地开垦费和补充耕地资金作为资金来源。

本通知2025年*月*日起施行。本通知施行前，有关事项按《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耕地开垦费等有关政策的通知》（浙政办函〔2025〕2号）、《浙江省自然资源厅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浙江省财政厅关于加强耕地开垦费和补充耕地资金收缴与使用管理的通知》（浙自然资函〔2025〕4号）、《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明确耕地开垦费等有关事项的通知》（浙政办函〔2025〕2号）相关规定执行。
同时废止《关于调整耕地占补平衡收费管理的通知》（慈政办发【2016】6号）文件。

此前市内相关文件与本通知规定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慈溪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5年9月*日
